
刑法每日一题（3月5日）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

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6/2021_2022__E5_88_91_E6

_B3_95_E6_AF_8F_E6_c36_46955.htm 今日题目： 案情：甲男

与乙男于2004年7月28日共谋入室抢劫某中学暑假留守女教师

丙的财物。7月30日晚，乙在该中学校园外望风，甲翻院墙进

入校园内。甲持水果刀闯入丙居住的房间后，发现房间内除

有简易书桌、单人床、炊具、餐具外，没有其他贵重财物，

便以水果刀相威胁，喝令丙摘下手表（价值2100元）给自己

。丙一边摘手表一边说：“我是老师，不能没有手表。你拿

走其他东西都可以，只要不抢走我的手表就行。”甲立即将

刀装入自己的口袋，然后对丙说：“好吧，我不抢你的手表

，也不拿走其他东西，让我看看你脱光衣服的样子我就走。

”丙不同意，甲又以刀相威胁，逼迫丙脱光衣服，丙一边顺

手将已摘下的手表放在桌子上，一边流着泪脱完衣服。甲不

顾丙的反抗强行摸了丙的乳房后对丙说：“好吧，你可以穿

上衣服了。”在丙背对着甲穿衣服时，甲乘机将丙放在桌上

的手表拿走。甲逃出校园后与乙碰头，乙问抢了什么东西，

甲说就抢了一只手表。甲将手表交给乙出卖，乙以1000元价

格卖给他人后，甲与乙各分得500元。 问题：请根据刑法规定

与刑法原理，对本案进行全面分析。 （三）关于乙的行为 1. 

乙的行为不成立盗窃罪。乙客观上为甲盗窃手表起到了一定

作用（望风），但乙并不明知甲会盗窃财物，所以，乙并不

与甲构成盗窃罪的共犯。 2. 基于同样的理由，乙的行为也不

成立强制猥亵妇女罪的共犯。 3. 乙将手表卖与他人的行为不

成立销售赃物罪。销售赃物罪是指代为销售他人犯罪所得的



赃物，对于销售自己犯罪所得的赃物的行为并不成立销售赃

物罪。乙虽在事实上销售了甲盗窃所得的财物，但乙是误以

为该手表为与甲共谋抢劫所得的财物，并不知道手表是甲单

独犯罪所得的财物，所以，乙没有代为销售他人犯罪所得赃

物的故意，不成立销售赃物罪。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

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